委托付款及申请向付款方开票的说明

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（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）由于  集团公司发展需要，业务归属部门组织机构调整 的原因，于 2022   年  8  月  11 日委托 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付款方”）向贵公司支付￥ 3700 元，该款项为我公司依照贵我双方签订的合同（项目号： 20130911100111B27、20130911100111K55 ）应向贵公司支付的认证费用，我公司特向贵公司申请在付款方支付上述款项后，贵公司将上述款项对应的发票开具给付款方。我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起后果及责任，如因此给贵公司造成损失的，我公司将赔偿贵公司所受全部损失。
特此说明。




（委托方公章或财务章）                （被委托方公章或财务章）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